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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

767 号文核准，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芭

田股份”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1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13,266,99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价为 12.06 元（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认为本次发行完成后芭田

股份仍具备股票上市条件，特向贵所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上市。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Batian Ecological Technique Co., Ltd.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粤兴二道 10 号 7-8 楼 

注册资本： 87,678.0499 万元 

成立时间： 2001 年 7 月 6 日 

上市时间： 2007 年 9 月 19 日 

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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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芭田股份 

股票代码： 002170 

法定代表人： 黄培钊 

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 
440301103043436 

公司网址： www.batian.com.cn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6-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总计 3,945,627,538.45 3,920,132,597.77 3,133,390,320.20 2,490,200,389.81 

负债总计 2,012,137,800.31 1,984,284,922.51 1,531,893,566.13 1,024,635,960.67 

所有者权益 1,933,489,738.14 1,935,847,675.26 1,601,496,754.07 1,465,564,429.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1,876,239,385.81 1,908,565,049.43 1,574,435,739.96 1,439,396,398.0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915,292,315.40 2,170,305,544.69 2,361,209,332.08 2,132,553,599.60 

营业利润 57,410,027.33 161,978,730.48 204,615,747.97 135,602,156.29 

利润总额 65,290,449.25 171,485,755.08 209,049,424.99 149,434,977.70 

净利润 62,524,079.96 159,500,282.39 187,408,791.55 136,669,679.9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4,120,191.24 158,811,211.29 186,132,543.50 136,620,060.2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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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415,729.58 289,548,004.58 263,964,980.26 174,344,296.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0,925,449.40 -524,575,144.36 -1,159,181,435.22 -439,160,896.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367,820.23 217,767,189.40 414,351,506.45 407,747,811.1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9,708,999.21 -17,259,950.38 -480,864,948.51 142,931,211.6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0,795,879.59 450,504,878.80 467,764,829.18 948,629,777.69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6-6-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比率 0.92 0.83 1.03 3.19 

速动比率 0.56 0.59 0.77 2.5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9.48% 59.19% 56.62% 46.24%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51.00% 50.62% 48.89% 41.15% 

每股净资产（元/股） 2.21 2.21 1.88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14 2.18 1.85 1.69 

项目 2016年 1-6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3.96 36.76 37.04 37.54 

存货周转率（次） 1.73 5.59 6.77 6.18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4 0.33 0.31 0.20 

每股现金流量（元） -0.17 -0.02 -0.56 0.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每股收益（元） 

基本 0.0731 0.1838 0.2186 0.1604 

稀释 0.0731 0.1838 0.2186 0.1604 

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3.30% 9.12% 12.15% 9.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 0.0660 0.1745 0.2141 0.1446 

稀释 0.0660 0.1745 0.2141 0.14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2.98% 8.66% 11.90% 8.55%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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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4、发行价格：12.06 元/股 

5、发行股数：1,326.6998 万股 

6、募集资金总额：15,999.9996 万元 

7、募集资金净额：15,571.4842 万元 

8、发行对象、配售股份数量、配售金额及股份锁定情况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 

1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266,998 159,999,995.88 

2016 年【 】月

【 】 日--2017

年【 】月【 】 

日 

合  计 13,266,998 159,999,995.88  

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0,646,834 26.31% 243,913,832 27.40% 

无限售条件股份 646,133,665 73.69% 646,133,665 72.60% 

合  计 876,780,499 100.00% 890,047,497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对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具体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

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规定，协助发行人完善有关制度，并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

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协助发行人完善有关制度，并督导发行人有效

实施。 



5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

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

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

定执行，对重大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照公平、

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查阅募集资金

专户中的资金使用情况，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

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5、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

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要求发行人向

本机构提供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并审阅。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

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有关规定，并独立地对相关事

项发表意见。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

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

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

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

机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每个季度对发行人进行一次现场检查工作 

四、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关联关系的说明 

1、中信建投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中信建投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中信建投本次具体负责推荐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4、中信建投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与发行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除上述情形外，中信建投与发行人之间亦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相关承诺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芭田股份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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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充分理由确信芭田股份本次非公开股票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芭田股份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

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芭田

股份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本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芭田股份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63 号）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将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1 个完整会计年度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

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

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B 栋 22 层 

保荐代表人：邱荣辉、彭建军 

项目组其他成员：王庆华、刘国谋、胡坤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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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755-23953869 

传    真：0755-23953850 

七、保荐机构认购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八、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芭田股份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建投愿意推荐芭田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

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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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邱荣辉                彭建军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刘乃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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